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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新区人大出台《浦东新区促进无人驾驶装备
创新应用若干规定》，助力无人驾驶

装备驶上法治“快车道”

2023 年 6 月 29 日，浦东新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

通过了《浦东新区促进无人驾驶装备创新应用若干规定》（以下简称

《规定》），并于 9 月 1 日正式施行。该部管理措施是国内首次通过

法律性文件规范无人驾驶装备创新应用活动的制度尝试，旨在回应

广大无人驾驶产业主体的迫切需求，也为进一步规范和促进产业发

展筑牢法治基础，助力浦东新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。

一、浦东新区人大出台《规定》的主要背景

（一）做强浦东新区科技发展的创新引擎
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

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》明确，浦东要打造“自主创新发展

的时代标杆……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”。无人驾驶装备是人工智能、

未来车、智能造等技术的综合产物，与上海三大先导产业、浦东六

大硬核产业密切相关。通过制定管理措施，有助于推动科技成果向

生产力转化，进一步支持和促进无人驾驶产业发展，加快推进国际

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建设。

（二）回应新兴产业市场主体的迫切需求

无人驾驶装备作为新生事物，尚无国家法律法规或地方性法规

对其概念予以界定，也缺乏指导创新应用开展的具体制度。本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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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是国内首次于法律性文件层面规范无人驾驶装备在城市公开道

路开展创新应用活动的制度尝试，率先在浦东新区赋予无人驾驶装

备法律身份，明确其享有路权，从而使相关的测试、运营等活动有

规可依。

（三）构建制度之间有序衔接的法治体系

2022 年 11 月，上海市人大出台了《上海市浦东新区促进无驾驶

人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应用规定》，其中第三十三条明确“无人驾驶装

备道路测试、示范运营等具体管理规定，由浦东新区、临港新片区

管委会在市有关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制定。”区人大制定该管理措施，

是贯彻落实浦东新区法规的具体举措，使管理措施与浦东新区法规

实现制度有效衔接、形成制度叠加效应，在浦东新区构建起全方位

覆盖无人驾驶产业的法律规范体系。

二、基本做法

（一）协调各方力量，形成起草专班。《规定》被列入 2023 年

度浦东新区管理措施正式项目后，浦东新区人大法制委、财经委，

常委会法工委会同区科经委、区司法局、区建交委、区公安分局、

区城管执法局及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等成立起草专班，市经信委、市

交通委、市公安局全程参与指导。

（二）广泛深入调研，听取一线声音。在管理措施制定过程中，

区人大法制委、财经委分别专程实地调研临港新片区、金桥开发区

等无人驾驶装备产业集聚地，组织新石器、白犀牛、京东、酷哇、

易咖等企业座谈，听取行业需求和立法建议。起草专班还会同区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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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分局、临港工作专班及上海汽检等相关企业召开无人驾驶装备测

试标准研讨会，结合管理措施立法工作，推进制订相关标准。

（三）积极征询意见，接受专业指导。《规定》形成草案后，起

草专班先后多轮征求市经信委、市交通委、市公安局、浦东新区相

关部门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及行业专家意见，根据各方意见，对草

案中无人驾驶装备定义、创新应用条件、上路行驶要求等内容进行

了修改完善。区人大法工委向市人大法工委提前征求意见，市人大

法工委对本部管理措施高度重视，首次就浦东新区管理措施专门组

织市、区两级部门召开了研讨座谈会，充分表达市级部门相关意见，

起草专班据此又作了进一步修改，最终定稿。

三、关于《规定》的主要创制点

《规定》共 20 条，内容包括一般规定、申请创新应用的条件、

行驶要求、日常监管和事故处理等。《规定》吸纳了“智能网联汽车”

浦东新区法规的立法成果，涵盖无人驾驶装备创新应用的全链条，

为企业在浦东开展无人驾驶装备创新应用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，为

规范和促进产业发展筑牢了法治基础。

（一）明确无人驾驶装备定义

《规定》明确了无人驾驶装备是指符合相关技术标准或者规范，

通过智能网联系统完成自动驾驶，执行预定任务的低速轮式装备。

当前，各地对此类装备的名称和定义尚未统一，不同地区规范性文

件中的表述均不相同，比较一致的是对“低速”的要求。《规定》根据

公安部门意见，明确了无人驾驶装备应当是“低速”的“轮式装备”，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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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与浦东新区法规中的“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”相区分。这一定义在

技术路径上可以涵盖无人配送、零售、清扫等不同业态的需求，符

合产业经济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对相关行业的促进要求，也为进一

步出台具体的技术标准或规范预留了适配空间。

（二）允许无人驾驶装备上路

《规定》规定了无人驾驶装备测试、运营的基本要求，与“智能

网联汽车”浦东新区法规关于上路方面的规定相互呼应，形成了制度

衔接。2022 年《上海市推进高端制造业发展的若干措施》提出“支持

达到技术条件的无人驾驶装备在特定区域开展测试应用”，《规定》

将特定区域进一步明确为包括“特定道路和区域”。确定身份是获得上

路权的前提，《规定》中的“识别标牌”，与相关浦东新区法规中的“临

时行驶车号牌”功能相同又各有特点，既为每台无人驾驶装备明确了

法律身份，也为公安等相关部门科学高效开展管理提供了有力抓手。

（三）规范无人驾驶装备通行

《规定》明确了无人驾驶装备上道路行驶应当符合的基本要求，

特别是明确了应当“在专用车道或者非机动车道内行驶”。无人驾驶装

备开展活动的前提是明确其对哪些道路享有何种通行权利。“智能网

联汽车”浦东新区法规已确定无人驾驶装备在通行时应参照非机动

车规定，《规定》作了进一步细化，将无人驾驶装备的路权和机动车、

行人等相区分，并在借道超车、临时停车方面加以限定，从而厘清

了无人驾驶装备与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产生交互时的通行规范，可

以切实回应道路交通安全保障方面的社会关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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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主要成效及下一步工作

《规定》出台后，广大无人驾驶产业主体反响热烈，企业开展

创新应用的迫切需求得到有力回应，无人驾驶技术商业化落地进程

不断加快，浦东新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。下一阶段，要

积极开展系列配套工作，推动管理措施有效落地。一是加快制定配

套规定。要推动有关责任部门加快制定与本部管理措施相配套的实

施细则，尽快按照管理措施要求赋予无人驾驶装备企业测试、运营

资格，发放识别标牌，保证创新应用活动高效有序开展。二是加大

法治宣传力度。积极用好微信公众号、网站以及各大新闻媒体等平

台，广泛开展社会宣传活动。相关责任部门同步开展规定解读、以

案释法等宣传普及工作，让广大社会主体特别是无人驾驶相关企业

充分了解《规定》内容。三是加强实施情况监督。加强责任部门业

务学习培训，推动实施部门制定培训方案，明确培训对象、培训时

间、培训内容等，并尽快开展相关工作。法规正式实施后，区人大

立法成效评估工作也同步跟进开展，持续关注法规实施情况，听取

广大社会主体切身感受和意见建议，了解管理措施实施难点，协调

相关责任部门不断改进，确保《规定》得到有效贯彻落实。


